
深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条件

产品名称 深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条件

公司名称 腾博智云有限公司

价格 .10/件

规格参数 品牌:腾博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

联系电话  13691640697

产品详情

深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条件

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专题、专栏、综艺、动画片、广播剧、电视剧等广播电视节目的
制作和节目版权的交易、代理交易等活动的行为就需要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，简称广播电
视节目制作许可证。为什么要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: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
者擅自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，没收其从
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和节目载体，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经营许可证办理部门：总
局社会管理司、省级广播影视局。

深圳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；

2、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人员、资金和工作场所；

3、在申请之日前三年，其法定代理人无违法违纪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
》的记录；

4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材料清单1、书面申请（原件3份）；(说明：接受申请单位为：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，申请内容含申请
机构基本情况、申请原因等)

2、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申领表（原件3份）；

3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章程（核原件，收复印件3份）；（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过的章程，章
程做过修改的，须附上章程修正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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